
慈濟大學 
原逕修博士學位轉回碩士班申請單 

 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姓 名  學 號   

現 逕 修 博 士 學 位 

之 研 究 所 ( 組 ) 
 

申 請 轉 回 原 就 讀 

之 研 究 所 ( 組 ) 
 

通 訊 地 址 及 電 話 

地址：□□□ 

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   
□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 

□因未通過博士學位侯選人資格考核    

審核單位審核單位審核單位審核單位    審核意見審核意見審核意見審核意見    簽名並加蓋所章簽名並加蓋所章簽名並加蓋所章簽名並加蓋所章    

所長 
 

現修讀博士班所屬系

(所) 

 

經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所務會議通過 

□□□□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□□□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   
院長  

所長  原就讀碩士班所屬系

(所) 

 

經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所務會議通過 

□□□□   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□□□   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   
院長  

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    教務長教務長教務長教務長   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   

  
 

附附附附    

註註註註 

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經修讀系、所、院或學位學程相關會議審查通過

及校長核定後，得申請系、所、院或學位學程繼續修讀碩士學位： 

一、 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。 

二、 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。 

三、 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且未符合第七條規定。 

前項學生得檢具申請書函，經修讀之博士班及原就讀碩士班所務會議審查通過，並經教

務處陳報校長核定後，得回原碩士班就讀。其在博士班之修業時間及休學紀錄不併入碩

士班修業期限及休學紀錄內核計，重新銜接進入博士班前之修業狀況，並依原碩士班之

規定修畢應修課程，提出論文，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，授予碩士學位。若

於學期中核定轉回者，該學期以就讀碩士班計算。 

 

 


